
08 南通新闻/热线 编辑：李维 组版：张淑玲 校对：费治中

2022年9月1日 星期四

晚报讯 “真没想到，两天时间就
拿到了钱，真的是非常感谢检察官。”
近日，两名女大学生拿到被拖欠加
班费，激动不已。从当事人提出申
请到调解结案，检察机关联合劳动人
社部门，仅用两天就高效解决一起在
校大学生暑期打工的劳动报酬纠纷
案件，切实维护了兼职大学生群体的
合法权益。

8月25日，南通某大专院校两名
在校生徐某、郗某来到崇川区检察院
12309检察服务中心，申请检察院提
供法律监督帮助，案由为工资纠纷。
接到案件线索后该院立即指派检察官
介入，了解案件相关事实。

原来，徐某、郗某今年暑假期间
在市区某食品店打工近两个月，双
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仅口头约定每
小时工资和每日工作时间。两人打
工结束后，店家按照每日 100 元一
次性支付了两人的劳动报酬。但两
人认为，每周五至周日两人实际工
作时间大大超出原约定时间，故店
家应当支付超时加班费，但店家拒
不支付。

此前二人曾向劳动仲裁机构提出
仲裁申请，但两人系在校学生，非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适格的仲裁主体，相关
机构未曾受理。

二人开学在即，如果走民事支持
起诉诉讼程序，耗费时间精力不说，还

影响正常学业，如何快捷高效地维护
她们的合法权益？承办检察官向两名
申请人充分释法说理：争议双方不属
于劳动合同关系，仲裁委作出不予受
理决定并无不当，但两人暑期打工的
行为与店家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雇佣
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两人要求店
家支付加班费的诉求于法有据。同
时，检察机关也向店家说明，现有证据
表明该店的确有欠薪违法行为，由于
争议金额不大，建议通过非讼途径解
决。在检察机关协调下，当事双方均
同意调解。

次日，在崇川区检察院和区劳动
监察大队的组织下，双方签署和解协
议，由某食品店一次性支付徐某、郗某
加班费各人民币1500元，并当场支付
完毕。

“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打
零工，签订劳动合同很重要。”办案检
察官指出，有些用人单位不愿意签订
合同，就是想规避责任减轻处罚。因
此，兼职大学生最好和所在单位签订
书面合同，约定好合同期限、工作内容
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
动报酬等内容，这样发生纠纷才能有
力维护自身权益，“如果遇到拖欠工资
或者其他权益受损的情况，应当及时
向当地劳动部门反映，也可以向检察
机关寻求法律帮助。”

通讯员邵婧 李萍 记者何家玉

晚报讯 “港盛路这条道路的两
侧，长期被违停车辆占据，而且有些大
车还形成出行盲区影响他人正常通
过，请有关部门出面管一管！”昨天，市
民 陈 先生 等 人向本报新闻热线
85110110反映了“身边的烦恼”。

陈先生等人所说的港盛路，紧邻
崇川区雨润星雨华府居民小区，呈东
西走向，长约数百米。按照市民的说
法，港盛路路段的违停现象是个“老大
难”问题了，长期存在，他们也向有关
部门反映过，但这个“痼疾”却一直没
能有效解决。

接到市民反映的情况后，记者
当日下午3时许赶到实地展开调查
核实。在现场，记者看到港盛路道
路两侧并没有画线停车位，可数十
辆汽车依然停放在道路两侧，有的
甚至还停到了路牙之上，占据了盲
道和人行道；无序停车的情况确实
存在，市民所言属实。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关注这里
的乱停车现象，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
患，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长效管
理。”在采访时，附近居民许师傅对现
场拍照取证的记者表示。

在现场核实有关情况后，记者从
政府热线了解到：相关市民投诉已经
向崇川区政府进行了通报，按照相关
管理职能，唐闸镇街道已联系街道综
合执法局对违停车辆进行贴条处理。

记者周朝晖

暑期打工店家不付加班费
检察机关出手两天解纠纷

港盛路存在违停现象影响通行
崇川区政府：执法部门将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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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清晨出门办事却不慎将
手机落在公交车上，着急间，两名公交
驾驶员伸出援手，帮助将手机寻回。
8月29日上午，市民陆先生携锦旗赶
到公交巴士公司五一路停车场，对两
名热心驾驶员表示感谢。

据陆先生介绍，8月25日凌晨5:
45左右，他在钟楼广场登上一辆10
路公交车，在化工路口站下车时不慎
将手机落在了公交车上，等到发现时

公交车早已走远。陆先生连忙返回公交
站台，搭乘另一辆10路公交车赶往终点
站寻找手机。在寻找过程中，他得到两
名10路公交驾驶员的热情帮助。

“一位名叫刘亚梅的驾驶员让我不
要着急，帮我呼叫后台寻找。没多久后
台就回复消息说手机找到了，落在一位
叫徐王建的驾驶员师傅车上……”在约
定时间地点后，当天上午陆先生就拿回
了手机。 通讯员严晓彬 记者俞慧娟

晚报讯“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
事情，没想到对方还带了锦旗、水果
等专程到公司等自己下班，一定要亲
手将锦旗交到我手中。”8月30日晚
9点多，南通公交开发区公司调度室
里发生感人一幕。已经“蹲守”了一
个多小时的失主张先生，看到下班的
82路驾驶员周红兵立刻迎上去，一
再对他表示感谢，也感谢公司培养了
像周红兵这样拾金不昧、素养极高的
驾驶员。

张先生是从外地来南通工作的，
据他介绍，8月27日下午他趁周末回
家看望父母，一点半左右乘坐82路公
交车至客运东站换乘下车时，因马虎
大意将自己的迷彩双肩包落在公交车
上。“等我意识到东西丢了，脑袋嗡的

一下就炸了，公交车上上下下的人太多，
东西肯定找不回来了，我包里面有笔记
本电脑、钱包、各类银行卡、身份证、职业
资格证书、献血证等重要物品，万一东西
找不回来的话麻烦就大了。好在有细心
的周师傅，帮我及时保管，真的不知道怎
么感谢才好。”说话间，张先生激动地抓
着周红兵的手不停地道谢。

周红兵是82路的班组长，那天到达
终点站东站，乘客全部下车后，他习惯性
地巡视车厢、进行清扫，随后发现后排座
位上有个双肩包，大致一看包内贵重物
品比较多，知道失主肯定很着急，但包内
没有任何可以直接联系到的方式，就马
上联系了公司后台，并进行妥善保管，晚
上下班后第一时间上交到调度室进行拾
物登记。 通讯员胡蝶 记者俞慧娟

乘客大意丢手机 两名公交司机齐帮忙

好司机予人“玫瑰”乘客“蹲守”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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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装有卫星定位系统的南
通某危险废物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苏
F639XX中型厢式货车，在运营期间出
现了“离线位移”现象，行政机关依法作
出了行政处罚决定。昨天，这起历时数
月的道路运输行政处罚案件终于结案。

近年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
道路危货运输企业在危货运输车辆上
安装了卫星定位装置，并要求企业通
过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平台，对运
输车辆进行实时监控，以便及时发现
问题，纠正违法违规行为，保障运输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然而，今年4月25日14时57分，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
员通过交通执法鹰眼视频监控系统检
查发现：南通某危险废物运输服务有
限公司苏F639XX中型厢式货车，在
4月21日 7时 03分至20时 51分期
间，出现“离线位移”现象，即：车辆在
运行，卫星定位系统却没有信息上传，
处于失联、失控状态，但是该车在“离
线位移”期间填报了危险货物运单。
于是，支队立即安排执法人员进行执
法调查。

调查发现，该车在离线位移期间，确
有在崇川区与如东县之间运营3.9吨医
疗废物的道路危货运输经营活动。进一
步调查中，该公司安全管理员朱某确认
该车是公司用来运输医疗废物的，并且出
示了该车的道路运输证。同时，他给执法
人员解释：该车辆运营期间出现离线位移
现象，是由于其卫星定位装置出现了故
障，公司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平台也没
有该车定位和行驶轨迹信息。他承认，公
司监控人员和该车驾、押人员失职，未能
及时发现问题、纠正违章。

经执法人员核查，该公司以前也出
现过运营车辆离线位移现象，并被执法
部门通报整改过。据此，执法部门认定：
该危险废物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因涉嫌
道路运输经营者使用卫星定位装置不能
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且
具有经过教育并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
或者改正后再次发生同类违反规定的情
形，其行为违法了《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
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决定给予罚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改正。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包宏龙 汤营栋

车辆带“病”上路运输危险货物
一企业受到行政处罚


